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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榮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90）

有關授出購買選擇權 
的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三年五月五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Green Esteel訂立
購買選擇權協議，據此，Green Esteel已向本公司授出購買選擇權。購買選擇權可於
行使期內隨時按選擇權價全部或部分行使。

上市規則涵義

參照根據上市規則第14.04(1)(b)條及第14.73條計算的百分比率，向本公司授出購買
選擇權被視為一項須予公告的交易。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計算的有關購買選擇權的超過一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5%但低於2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授出購買選擇權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
交易，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游先生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因此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Green Esteel為由游先生控
制的公司。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訂立購買選擇權協議構成本公司之關連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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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委任獨立董事委員會，以就訂立購買選擇權協議及據此授出購買選擇權向
本公司獨立股東提供意見，亦將委任獨立財務顧問，以就訂立購買選擇權協議及據
此授出購買選擇權向本公司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載有（其中包括）
購買選擇權進一步詳情、本公司獨立董事委員會的函件、獨立財務顧問致獨立董事
委員會及本公司獨立股東的函件，連同召開批准購買選擇權之股東特別大會的通告
的通函，將於二零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九月八日公佈的本公司與Green Esteel於二零二二年九月八
日訂立的認購協議，該協議載有條款，規定Green Esteel向本公司授出認購期權，以按
每股1.00美元認購Green Esteel的股份。該購買選擇權已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失
效。為繼續進行認購協議中最初擬進行的商業安排，本公司與Green Esteel已同意訂
立購買選擇權協議。

購買選擇權協議的主要條款

日期

二零二三年五月五日

訂約方

(i) 本公司；及

(ii) Green Esteel

（統稱為「訂約方」）

購買選擇權協議

根據購買選擇權協議，Green Esteel已不可撤銷地向本公司授出權利，其可要求Green 

Esteel按選擇權價向本公司配發及發行選擇權股份。

本公司可於行使期內隨時行使全部或部分購買選擇權，並可透過向Green Esteel發出
購買選擇權通知予以行使，惟須於股東大會上就購買選擇權取得本公司獨立股東的
事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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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於任何購買選擇權獲行使時遵守適用上市規則。Green Esteel因行使購買選
擇權而將配發及發行的所有選擇權股份將與Green Esteel的所有現有股份享有同等地
位，且並無任何產權負擔。

標的事項

選擇權股份包括Green Esteel的120,000,000股普通股。倘購買選擇權（或其任何部分）獲
行使，本公司應認購及Green Esteel應向本公司配發及發行選擇權股份（全部或部分）。

行使期

該期間自二零二三年五月五日起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倘本公司於行使期內行使購買選擇權（或其任何部分），Green Esteel須於相關購買選
擇權通知日期後十個營業日內向本公司配發及發行選擇權股份（或其相關部分）。

倘本公司於行使期內並無行使購買選擇權，則購買選擇權將於行使期屆滿時失效，而
本公司於購買選擇權協議項下的所有權利及權益亦將終止，且購買選擇權協議的任
何訂約方彼此之間概無任何權利或責任，惟任何先前違約除外。

行使價

選擇權股份的行使價為每股選擇權股份1.00美元，由本公司在根據購買選擇權協議的
條款完成選擇權股份認購後以現金支付。

倘購買選擇權獲悉數行使（行使與否由本公司酌情決定），本公司於行使購買選擇權
時應付的總代價將為120,0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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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

與Green Esteel訂立購買選擇權協議的代價為1.00美元。

選擇權股份的行使價為每股選擇權股份1.00美元。倘購買選擇權獲悉數行使（行使與
否由本公司酌情決定），本公司於行使購買選擇權時應付的總代價將為120,000,000美
元。

代價總額乃經訂約方公平磋商後釐定，當中考慮到Green Esteel的業務前景及業務擴
展等不同因素。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Green Esteel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權
益約為609,277,000美元（約每股1.22美元）。獨立估值師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根據市場法對Green Esteel進行的估值約為519,000,000美元。

購買選擇權的理由及裨益

Green Esteel致力於綠色鋼鐵全產業鏈的發展。目前，Green Esteel的資產包括新加坡
最大的鋼筋切割和彎曲、加工和配送中心以及鋼材加工中心。其亦擁有位於馬來西亞
的世界上首家使用Midrex技術的熱壓塊鐵廠。該工廠使用低碳、高效、環保的天然氣
而非焦炭和煤作為還原劑。其將轉變為碳排放接近零的綠色氫冶鍊。鋼鐵行業是全球
碳排放大戶，約佔總排放量的7%至8%。

Green Esteel旨在打造一個綠色鋼鐵工業園區。Green Esteel將從源頭開始，用可再生
能源製造綠色氫氣，用綠色氫氣及天然氣生產直接還原鐵和熱壓還原鐵，進一步用於
鍊鋼的電爐，然後用於軋鋼，以生產鋼板、鋼管和型材。最終生產出綠色鋼產品，包
括汽車鋼板、造船板、高強度結構鋼、集裝箱板和軸承鋼。從生產到物流的產業鏈中
不斷減少碳排放，最終實現近零碳排放。

本集團此前已收購Green Esteel的股權，亦將考慮投資及收購若干重點綠色低碳高效
項目的控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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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選擇權協議的條款由Green Esteel與本公司按公平基準磋商。經考慮上文所述，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購買選擇權協議之條款及條件屬公平合理，乃按一
般商業條款訂立，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由於概無董事於購買選擇權協議中擁有重大權益，故概無董事須就批准購買選擇權
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之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有關本公司的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i)於香港、新加坡及中國
買賣及加工大宗商品及相關產品；及(ii)於香港及新加坡提供證券及衍生工具金融服
務、保證金融資及基金管理。

有關GREEN ESTEEL的資料

Green Esteel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主要投資包括於BRC Asia Limited（一家新加坡
上市公司，SGX: BEC）的控股權益、於Antara Steel Mills Sdn Bhd的100%權益及於
Eden Flame Sdn. Bhd.的100%權益。BRC Asia Limited主要從事鋼材產品的預製、買賣
及製造和銷售。Antara Steel Mills Sdn Bhd主要從事熱壓鐵的生產。Eden Flame Sdn. 

Bhd.主要從事鋼鐵及相關產品的製造和銷售。於本公告日期，Green Esteel由Advance 

Venture擁有50.7%，由游先生擁有43.3%，以及由本公司擁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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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說明(i)於本公告日期及(ii)緊隨購買選擇權獲悉數行使完成後Green Esteel的股權
結構。

於本公告日期

倘120,000,000股選擇權股份

悉數獲行使，緊隨完成後

股東 股數 概約 股數 概約

% %

游先生 216,565,282 43.3 216,565,282 34.9

Advance Venture 253,434,718 50.7 253,434,718 40.9

本公司 30,000,000 6.0 150,000,000 24.2    

總計： 500,000,000 100.00 620,000,000 100.00    

Advance Venture為投資控股公司，且由游先生擁有100%。

下文載列Green Esteel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兩個年度的經審核財務資料以及
Green Esteel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財務資料：

截至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

月三十日止年度 

（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約） （約） （約）

（千元） （千元） （千元）

除稅前溢利 22,978新元
（17,330美元）

53,840新元
（40,606美元）

192,505新元
（145,188美元）

年內除稅後溢利 16,310新元
（12,301美元）

42,493新元
（32,048美元）

160,199新元
（120,823美元）

該公司擁有人應佔年
內溢利

10,593新元
（7,989美元）

27,896新元
（21,039美元）

126,374新元
（95,312美元）

Green Esteel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的經審核資產淨值約為214,863,000新元（約
162,051,000美元）。Green Esteel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的未經審核資產淨值約為
848,400,000新元（約639,867,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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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涵義

參照根據上市規則第14.04(1)(b)條及第14.73條計算的百分比率，向本公司授出購買選
擇權被視為一項須予公告的交易。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計算的有關購買選擇權的超過一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

但低於2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授出購買選擇權（行使與否由本公司酌情決定）
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游先生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因此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Green Esteel為游先生控制
的公司，故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訂立購買選擇權協
議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

本公司將於任何購買選擇權獲行使時遵守適用上市規則。

本公司將委任獨立董事委員會，以就訂立購買選擇權協議及據此授出購買選擇權向
本公司獨立股東提供意見，亦將委任獨立財務顧問，以就訂立購買選擇權協議及據此
授出購買選擇權向本公司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載有（其中包括）購
買選擇權進一步詳情、本公司獨立董事委員會的函件、獨立財務顧問致獨立董事委員
會及本公司獨立股東的函件，連同召開批准購買選擇權之股東特別大會的通告的通
函，將於二零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應具有以下涵義。

「Advance Venture」 指 Advance Venture Investments Limited，一間於英屬維爾京
群島成立的公司，為游先生的聯繫人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購買選擇權」 指 Green Esteel就選擇權股份授予本公司的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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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選擇權協議」 指 本公司與Green Esteel於二零二三年五月五日訂立的有關授
出購買選擇權的協議

「購買選擇權通知」 指 本公司於行使購買選擇權時根據購買選擇權協議發出的書
面通知

「本公司」 指 榮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990），一間於百慕達註
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將召開的股東特別大會，藉以考慮並酌情批准購買
選擇權

「產權負擔」 指 任何人士的任何權益或股權（包括任何收購權、選擇權或優
先購買權）或任何按揭、押記、選擇權、抵押、留置權、轉
讓、押貨預支、擔保、權益、所有權、保留或任何其他擔保
協議或安排

「行使期」 指 自二零二三年五月五日起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
間

「Green Esteel」 指 Green Esteel Pte. Ltd.，一間於新加坡成立的公司，由游先
生控制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游先生」 指 游振華先生，為本公司控股股東及關連人士

「選擇權價」 指 每股選擇權股份1.00美元

「選擇權股份」 指 Green Esteel的最多120,000,000股普通股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新加坡」 指 新加坡共和國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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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指 指美元，美利堅合眾國的法定貨幣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榮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吳磊

香港，二零二三年五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江江先生及吳磊先生；非執行董事為丁琳先生、王振輝先
生及康健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柳松先生、簡順明女士及陳麗屏女士。

本公告中新元乃基於約1.00美元=1.3259新元的匯率兌換成美元，僅供參考。


